
致﹕西貢區議會 

吳仕福主席暨全體議員 

於 2018 年 9 月 4 日西貢區議會大會提出動議 

「要求優化四電一腦新措施的具體安排， 

達至預期的環保效益。」 

動議背景 

   俗稱「四電一腦」徵費計劃的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早前已實施，但仍存在不
少問題: 

一.據傳媒的報導，徵費計劃雖然是「生產者責任」，但不少代理已將徵費轉嫁給消
費者，零售點的售價已紛紛上漲，如此不但偏離計劃原意，亦可能令公眾不滿，影響計劃

的支持度。 
二.現時只有三家持牌回收商負責全港「四電一腦」的回收，當中只有一家承諾最快

三日上門回收舊電器，另外兩家是沒有承諾。換言之，消費者在買入新電器後，起碼要等
三天才有持牌商上門回收，萬一零售商的合作夥伴沒有此承諾，舊電器更會「滯留」在家
更長的時間。長久以來，市民也是習慣電器商即日安排送貨及「清走」舊機，現時的回收
安排明顯與市民的習慣有落差，並為市民帶來困擾。 

為免出現以上的問題，我們建議當局盡快協助更多回收商申領相關的牌照，以增加整
體的「回收能力」，以盡可能縮短殘破電器「滯留」家居的時間。其次，當局應考慮在政府
的垃圾站劃出空間，暫時接收市民或零售商送來的舊電器，再要求持牌回收商定時運走處
理。我們期望這些補救措施，能減少計劃對市民的滋擾，並令計劃得以順利推行，並收到
預期的環保效益。 

動議措辭 

「要求優化四電一腦新措施的具體安排， 

達至預期的環保效益。」 

動議人：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莊元苳 

和議人：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  

    邱玉麟 陳博智 温啟明 

__________________  

    劉偉章 簡兆祺 李家良 

日期：2018 年 8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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